國立中興大學競爭型計畫補助辦法
民國95年12月13日臨時研發會議通過
                                                                民國96年1月31日校務協調會討論

一、目標： 
（一）引導本校發展重點研究領域，提升教學能量與服務推廣，推動組織改造，使資源作有效率之運用。 
（二）透過競爭型計畫補助，改善本校各單位基礎建設，朝向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中心邁進。 
  
二、經費來源： 
    由學校專項經費支應。 
  
三、實施方式： 
（一）競爭型計畫審議暨考核委員會： 
      1. 成立「競爭型計畫審議暨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2. 本會委員由學校三位副校長、校諮會執行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主任祕書及七大學院院長組成，會計主任列席。校長為召集人，以審議考核本計畫。
3. 本會之行政作業由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支援。 
4. 本會設置要點另訂之。 
（二）計畫類別： 
本計畫補助以提升本校教學研究推廣服務發展為目的，申請計畫以符合下列各目為原則： 
1. 提昇本校競爭力之整合型計畫。 
2. 提昇教學研究為目的之跨院圖書、軟體、儀器設備等共同使用核心設施。 

3.提昇效率措施，包括各院系所整併及組織改造等。
（三）補助範圍及額度： 
1. 各單位提申請案以三件為限，額總以不超過一千萬元為原則。
2. 申請補助之計畫應分年編列經費需求，以不超過三年期程為原則。申請計畫應列經費需求及來源，包括可能取得之校外單位及本校各院系配合經費及擬向本計畫申請補助之經費。 
3. 本計畫補助之經費，包括教學研究所需之儀器、圖書與電子資源、空間改善（不含興建建築費）。 
4. 計畫經費以逐年審定為原則。通過審核之多年期計畫之第二、三年經費得視該年度之預算額度與執行成效，由「審議暨考核委員會」調整之。 

5.除行政單位外，各教學研究單位則須提出至少20％之配合款。
（四）申請及審核程序： 
1. 申請資格 
      （1）本校各院及一級單位。

      （2）本校各院或一級單位，可獨立或共同提出申請。 
2. 申請案之審查及補助額度由審議暨考核委員會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佈於研究發展處網站。 
（五）審核原則： 
1. 以提昇全校性發展為優先。
2. 申請單位在所提計畫之學術（含教學、研究及業務）領域以往之績效。
3. 該計畫與該單位發展目標所設定之發展重點特色之配合程度、組織運作與行政效率之提升，及對本校學術發展願景的一致性。
4. 申請單位所能提供之人力及行政支援（含師資、研究及行政資源、圖書、儀器設備等），以建構完整之教學、研究或推廣服務環境。
5. 申請單位整體計畫團隊之素質與競爭力。
6. 計畫主持人之學術地位或領導能力。

7. 所申購資源項目之共同使用性。

（六）執行管考： 
1. 申請單位送審之計畫內容應提列預期完成之具體績效目標。 
2. 由各計畫主持人每年向審議暨考核委員會進行計畫執行成效報告，含論文發表、專利、語文著作、技術授權、業務績效等，審議暨考核委員會依執行成效報告作為後續年度經費補助之參考。 
3. 申請單位須於計畫執行期滿後三個月內公開執行成果。 
4. 申請人申購項目，經審議暨考核委員會認定具共同使用性者，應納入本校統一管理系統。 
  
四、計畫補助之申請每年乙次，標餘款及年度未使用經費由學校優先收回，再列入本專項經費補助款內。 
  
五、本辦法經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